
第五單元至第七單元

考點 定義及内容 來源

1 風 險 為

本

風險為本的方法是有效推行打擊洗錢／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制度的關鍵。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

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意指預期司法

管轄區、主管當局及金錢服務經營者要識別、

評估和瞭解本身面對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風險，繼而採取與有關風險相稱的打擊洗錢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措施，期以有效管理和減

低風險。風險為本的方法讓金錢服務經營者能

夠更有效分配資源，並採取與風險性質及水準

相稱的預防措施，務求以最有效的方式著力於

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工作。因此，當

金錢服務經營者制訂和執行打擊洗錢／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政策、程式及管控措施（下文統稱

為「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時，

應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以管理和減低洗錢／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打 擊 洗 錢

指引 2.1

2 機 構 層

面 的 洗

錢 ／ 恐

機構層面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

是風險為本方法的基礎。金錢服務經營者應進

行機構層面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

打 擊 洗 錢

指引 2.2



怖 分 子

資 金 籌

集 風 險

評估

估，以識別、評估和瞭解其本身與下方有關的

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a) 其客戶；

(b) 其客戶所屬或所在的國家或司法管轄區；

(c) 金錢服務經營者業務所在的國家或司法管

轄區；及

(d) 金錢服務經營者的產品、服務、交易及交付

管道。

3 風 險 評

估 的 步

驟

(a) 記錄風險評估程式，包括識別和評估有關風

險的程式，並輔以從相關內部與外部來源取得

的定質與定量分析及資料；

(b) 在釐定整體風險水準及擬採用何種程度和

類別合適的減低風險措施前， 事先考慮所有相

關風險因素；

(c) 由高級管理層審批風險評估結果；

(d) 設有程式確保風險評估反映現況；

(e) 設有適當機制應關長要求提供風險評估結

果。

打 擊 洗 錢

指引 2.3

4 影 響 因 (a) 客戶風險因素，例如： 打 擊 洗 錢



素 (i) 其目標市場及客戶類別；

(ii) 識別為高風險的客戶數目及比例；

(b) 國家風險因素，例如：

(i) 所面對的國家或司法管轄區（不論是透過本

身的活動抑或客戶的活動），尤其是由各可靠

消息來源識別為貪污或有組織罪行活動相對頻

仍及/或尚未建立有效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制度的國家 或司法管轄區；

(c) 產品、服務、交易或交付管道的風險因素，

例如：

(i) 其業務的性質、規模、多元程度及複雜程度；

(ii) 所提供產品及服務的特點，以及它們所面對

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程度；

(iii) 其交易量及交易規模；

(iv) 交付管道，包括金錢服務經營者直接與客戶

往來的程度，金錢服務經營者依賴（或獲准依

賴）第三方執行盡職審查的程度及金錢服務經

營者運用科技的程度，以及此等管道所面對的

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程度；

(d) 其他風險因素，例如：

(i) 可供運用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管

理資源的性質、規模及質素，包括可在打擊洗

指引 2.4



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持續接受培訓及進

修並具備合適資格的員工；

(ii) 合規及監管的發現；

(iii) 內部或外部審計的結果。

5 多 久 做

一 次 風

險評估

金錢服務經營者應每兩年進行一次評估，而當

會顯著影響該金錢服務經營者的業務及所面對

風險的觸發事件發生後亦應覆核其評估。 海關

關長亦有權發出要求

打 擊 洗 錢

指引 2.9

6 客 戶 風

險評估

1、鑑於客戶風險狀況會隨時間轉變，金錢服務

經營者應不時覆核和更新客戶的風險評估，尤

以持續監察時為然。

2、金錢服務經營者制訂及執行本身的客戶風險

評估框架時，應採用風險為本的方法，而框架

的複雜程度亦應與金錢服務經營者業務的性質

和規模相稱，並應根據金錢服務經營者在機構

層面進行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的

結果制訂。一般來說，客戶風險評估框架會包

含客戶風險因素；國家風險因素；以及產品、

服務、交易或交付管道的風險因素。

打 擊 洗 錢

指引 2.13

打 擊 洗 錢

指引 2.14



3、金錢服務經營者應就客戶風險評估備存紀錄

及相關文件，以便向關長證明（其中包括）：(a)

它如何評估客戶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

險；

(b)基於該客戶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

險，所執行的盡職審查措施及持續監察程度是

合適的。

打 擊 洗 錢

指引 2.15

7 高級管

理層

金錢服務經營者的高級管理層有責任推行有效

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制度，以

妥善管理已識別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

險。高級管理層尤其應該委任一名屬管理層的

合規主任，全面負責建立及維持金錢服務經營

者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並委

任一名高級職員擔任洗錢報告主任，作為報告

可疑交易的中央聯絡點。

打 擊 洗 錢

指引 3.6

8 合 規 主

任

合規主任的主要職能是作為金錢服務經營者的

一個中心點，監督一切防止及偵察洗錢／恐怖

打 擊 洗 錢

指引 3.9



分子資金籌集的活動，以及向高級管理層提供

支援及導引，確保妥為識別、瞭解和管理洗錢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合規主任尤其應負

責：

(a) 制訂及╱或持續覆核金錢服務經營者的打

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在香港成為

法團的金錢服務經營者則包括任何集團層面的

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以確保

制度反映現況及符合當前的法定及監管規定，

並能有效管理金錢服務經營者的業務所產生的

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b) 全方位監督金錢服務經營者的打擊洗錢／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包括監察成效及在有

需要時執行更嚴格的管控及程式；

(c) 與高級管理層就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的主要問題進行溝通，包括（如適用）重

大的合規不足情況；

(d) 確保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的

職員培訓充足、適當及有效。

9 洗 錢 報

告主任

洗錢報告主任作為報告可疑交易的中央聯 絡

點，並作為與聯合財富情報組（財富情報組）

打 擊 洗 錢

指引 3.10



及執法機構的主要聯絡點。洗錢報告主任應在

識別及報告可疑交易方面擔當積極的角色，所

履行的主要職能應包括監督下列各項：

(a) 覆核內部披露及例外情況報告，並根據一切

知悉的資料，決定是否有需要向財富情報組作

出報告；

(b) 備存該等內部覆核的所有紀錄；

(c) 提供有關如何避免「通風報訊」的導引。

10 確 保 合

規 主 任

及 洗 錢

報 告 主

任 有 效

地 履 行

職 責 的

要求

(a) 擁有合適資格及具備充足的打擊洗錢／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知識；

(b) 獨立於所有營運及業務職能（視乎金錢服務

經營者規模的限制）；

(c) 通常長駐香港；

(d) 在該金錢服務經營者具有一定的資歷及權

力；

(e) 與高級管理層能夠保持定期聯絡，並在需要

時能直接聯絡高級管理層，以確保高級管理層

信納本身已符合各項法定責任，以及機構亦已

採取充分有效的保護措施抵禦洗錢／恐怖分子

資金籌集風險；

(f) 完全熟悉適用於金錢服務經營者的法定及監

打 擊 洗 錢

指引 3.8



管規定，以及金錢服務經營者的業務所產生的

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g) 能夠及時取得一切可取得的資料（來自內部

來源如盡職審查紀錄及外部來源如關長通函）；

及

(h) 配備充足資源，包括職員及合規主任及洗錢

報告主任的適當替補人選（如切實可行的話，

即替代或代理合規主任及洗錢報告主任，而他

們應具有相同地位）。

11 獨立審

核職能

金錢服務經營者應設立獨立的審核職能。這職

能應能與金錢服務經營者的高級管理層直接溝

通。此職能應具備充足的專門知識及資源，讓

其履行職責，包括對金錢服務經營者的打擊洗

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作出獨立覆核。

金錢服務經營者的審核職能應定期對打擊洗錢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 度作出覆核，以確保成

效。覆核範圍包括但不限於：

(a) 金錢服務經營者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制度、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

估框架及風險為本方法的應用情況是否合適；

打 擊 洗 錢

指 引

3.11--3.12



(b) 報告可疑交易的制度是否有效；

(c) 合規職能是否有效；及

(d) 職員對負責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的意識水準。

12 知悉 知悉可能包括：

(a) 實際知悉；

(b) 知悉一個合理的人會認為是事實的情況；

(c) 知悉某些會令合理的人提出查詢的情況

打 擊 洗 錢

指引 7.2

13 懷疑 懷疑是較為主觀。懷疑是個人的，並且缺乏確

鑿的證據作證明。就金錢服務經營者而言，如

某客戶的某項交易或連串交易不符合金錢服務

經營者對該客戶的認知或異乎尋常（例如進行

的模式並無明顯經濟或合法目的），金錢服務

經營者便應採取適當步驟，進一步審查該等交

易，並識辨是否有可懷疑之處。

知悉或懷疑一旦確立：

(a) 即使金錢服務經營者沒有進行交易，亦沒有

交易透過金錢服務經營

者進行，也應該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打 擊 洗 錢

指引 7.3

打 擊 洗 錢

指引 7.5



(b) 經最初識辨有關懷疑後，必須在切實可行範

圍內盡快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14 通風報

訊

向任何人士透露任何可能會對調查工作有影響

的資訊（通風報訊），即屬犯罪。如告知客戶

已作出報告，這會影響調查工作，因而已犯罪。

有關通風報訊的條文包括已於金錢服務經營者

內部提出懷疑，但尚未向財富情報組報告的情

況。

打 擊 洗 錢

指引 7.6

15 交 易 監

察

金錢服務經營者應設立及維持適當的系統及程

式以監察交易。交易監察系統及程式的設計、

自動化程度及精密程度應適當地因應下列因素

開發：

(a) 業務的規模及複雜程度；

(b) 業務所產生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

險；

(c) 系統及管控措施的性質；

(d) 滿足其他業務需要的現存監察程式；

(e) 產品及服務的性質（包括交付或溝通途徑）。

打 擊 洗 錢

指引 5.4



16 設 計 交

易 監 察

系 統 及

程式時，

應 顧 及

交 易 可

能 的 特

徵

(a) 交易性質及類別（例如不尋常金額或頻密程

度）；

(b) 一連串交易的性質（例如將單一交易分成多

次現金存款）；

(c) 交易的對口單位；

(d) 付款╱收款的地點；及

(e) 該客戶的正常戶口活動或營業額。

打 擊 洗 錢

指引 5.7

17 內 部 打

擊洗錢/

恐 怖 分

子 資 金

籌 集 制

度

金錢服務經營者應：

(a) 備有經高級管理層審批的打擊洗錢／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制度，確保金錢服務經營者能夠有

效管理和減低與該金錢服務經營者相關的風

險；

(b) 監察(a)項提及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制度的推行情況，並視乎需要優化有關制

度；

(c) 在識別出較高風險時採取更嚴格的措施，以

管理和減低風險。

金錢服務經營者應顧及本身的業務性質、規模

打 擊 洗 錢

指引 3.2

打 擊 洗 錢



及複雜程度，以及該等業務所產生的洗錢／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推行打擊洗錢／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制度，其中應包括：

(a) 合規管理安排；

(b) 獨立的審核職能；

(c) 僱員甄選程式；及

(d) 持續的僱員培訓計劃。

在不抵觸第[3.18]及[3.19]段的情況下，在香港成

立為法團的金錢服務經營者如有外地分行或符

合打擊洗錢條例所界定的經營與金融機構相同

的業務的附屬企業，當本指引的規定關乎及適

用於有關外地分行及附屬企業時，便應推行集

團層面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

以便對所有屬其金融集團的外地分行及附屬企

業執行本指引載列的所有相關規定。

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金錢服務經營者尤其應該

透過其集團層面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制度，確保所有外地分行及符合打擊洗錢條

例所界定的經營與金融機構相同的業務的附屬

企業設有程式，確保與根據附表 2 第 2 及 3 部

指引 3.4

打 擊 洗 錢

指引 3.15

打 擊 洗 錢

指引 3.16



施加的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規定相類似的規定

在該地方法律及規例准許的範圍內獲遵守。

在所涉司法管轄區法律及規例准許的範圍內，

並在妥善保障共用資料的保密需要及用途（包

括防止通風報訊）的情況下，在香港成立為法

團的金錢服務經營者亦應透過集團層面的打擊

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執行下列各項：

(a) 為盡職審查及管理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風險的目的共用資料；

(b) 在有需要時為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的目的，將金錢服務經營者的外地分行及經營

與符合打擊洗錢條例所界定的金融機構相同的

業務的附屬企業呈交的客戶、帳戶及交易資料，

交予金錢服務經營者在集團層面的合規、審核

及∕或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職能。

如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金錢服務經營者的外地

分行或附屬企業位處的司法管轄區（所在的司

法管轄區）對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

規定與第[3.15]段所述的相關規定有所不同，則

打 擊 洗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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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服務經營者應規定該分行或附屬企業於所

在的司法管轄區法律及規例准許的範圍內執行

兩者中較嚴格的規定。

如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金錢服務經營者的外地

分行或附屬企業因所在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及

規例不准許而未能執行較嚴格的打擊洗錢／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規定，尤其是根據附表 2 第 2

及 3 部施加的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規定，金錢

服務經營者應：

(a) 將有關不能遵從規定的情況通知關長；及

(b) 採取額外措施，以便有效地減低該分行或附

屬企業因不能遵從該等規定而面對的洗錢／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打 擊 洗 錢

指引 3.19

18 舉 報 可

疑 交 易

（ 應 由

相 對 獨

立 的 洗

錢 報 告

主 任 決

「SAFE」方法的詳情

第一步驟 —Screen: 識別一項或以上可疑交易

的指標

第二步驟 — Ask: 向客戶作出恰當的提問

第三步驟 — Find: 翻查客戶的已知紀錄，以判

斷客戶應否如金融機構所預期一樣會從事該宗

看來是可疑交易的活動

打 擊 洗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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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應 否

向 財 富

情 報 組

作 出 舉

報）

第四步驟 ——Evaluate: 客戶的交易是否可疑?

即使金錢服務經營者可能有意建立內部制度，

讓職員向洗錢報告主任發 送報告前先諮詢其

主管或經理的意見，但在任何情況下，非負責

洗錢報告╱合規職能的主管或經理均不得過濾

職員所提交的報告。金錢服務經 營者的法律責

任是在合理範圍內盡快作出報告，故報告流程

應盡可能縮短，令發現可疑交易的職員與洗錢

報告主任之間涉及的人數越少越好，從而確保

報告能迅速、保密及無障礙地送交洗錢報告主

任。

當評估某項內部報告時，洗錢報告主任必須採

取合理步驟以考慮所有相關資料，包括金錢服

務經營者內部使用或提供予金錢服務經營者的

有關報告所牽涉實體的盡職審查及持續監察資

料。這可包括：

(a) 覆核透過有關連戶口進行之其他交易模式及

交易量，採用的方法應盡可能以關係為本，並

非以個別交易為本；

打 擊 洗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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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參考任何先前的客戶指示模式、業務關係年

期及盡職審查及持續監察資料和文件；及

(c) 按照財富情報組推薦的有系統方法來適當地

查問客戶，藉以識別可疑交易。

金錢服務經營者必須建立及保存向洗錢報告主

任作出的所有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報告的

完整紀錄。該紀錄應收錄作出報告日期、其後

處 理報告的人員、評估結果、內部報告有否導

致須向財富情報組提交可疑交易報告，以及報

告的相關文件存放何處等詳情。

金錢服務經營者必須建立及保存向財富情報組

提交的所有可疑交易報告的紀錄。該紀錄應收

錄提交可疑交易報告日期、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的人，以及可疑交易報告的相關文件存放何處

等詳情。如果認為恰當，這紀錄冊可與內部報

告紀錄冊合併處理。

打 擊 洗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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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自 然 人 如自然人客戶更改姓名，金錢服務經營者應按 金 錢 服 務



客 戶 更

改姓名

《打撃洗錢指引》第 4.3.3 段所載根據可靠及獨

立來源提供的文件、數據或數據，核實該新姓

名。為減低假冒風險，金錢服務經營者應利用

現有紀錄核對新身分證明文件上的其他數據

（如出生日期、香港身份證號碼）。如有疑問，

金錢服務經營者可索取與更改姓名有關的適用

文件複本（如結婚證書、改名契）。

為免生疑問，如客戶的姓名於建立業務關係前

已作更改，則只須識別和核實現時的姓名。

者 牌 照 系

統 網 站 --

常見問題

20 打 擊 洗

錢/恐怖

分 子 資

金 籌 集

培訓

金錢服務經營應促使職員留意：

(a) 金錢服務經營者及職員本身的法定責任，以

及根據打擊洗錢條例因未能遵守盡職審查及備

存紀錄規定而可能需要承擔的後果；

(b) 金錢服務經營者及職員本身的法定責任，以

及根據《販毒（追討得益）條例》、《有組織

及嚴重罪行條例》及《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

施）條例》，因未能舉報可疑交易而可能需要

承擔的後果；

(c) 根據《販毒（追討得益）條例》、《有組織

及嚴重罪行條例》、《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

施）條例》、《聯合國制裁條例》及打擊洗錢

打 擊 洗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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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任何與金錢服務經營者及職員本身職責

有關的其他法定及監管責任，以及違反此等責

任而可能需要承擔的後果；

(d) 金錢服務經營者在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方面的政策及程式，包括識別及舉報可

疑交易；

(e) 任何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嶄新及新

興技巧、方法及趨勢，而這些技巧、方法及趨

勢是職員為金錢服務經營者履行打擊洗錢／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的特定職責所需具備的。

金錢服務經營者應視乎可運用的資源及職員的

培訓需要，考慮在提供培訓時混合使用各種培

訓技巧及工具。這些技巧及工具可包括網上學

習系統、課堂上的集思培訓、相關影片及紙張

形式或以內聯網為本的程式手冊。金錢服務經

營者可考慮使用特別組織的文章及典型案件作

為培訓材料。金錢服務經營者應能夠向關長證

明所有培訓材料應是最新的，並且應符合現行

規定及標準。

無論使用哪種培訓方法，金錢服務經營者應監

打 擊 洗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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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誰人已接受培訓、職員何時接受培訓，以及

所提供培訓的類別，並備存紀錄。紀錄應最少

保存 3 年。

金錢服務經營者應監察培訓的效用。這可透過

以下方法達致：

(a) 測試職員對金錢服務經營者在打擊洗錢／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的政策及程式及對他們

的法定及監管責任的理解，以及他們辨認可疑

交易的能力；

(b) 監察職員在金錢服務經營者的打擊洗錢／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方面的合規情況，以及

監察內部報告的質和量，藉此找出進一步的培

訓需要，並且採取適當行動；

(c) 監察職員出席培訓的情況，並對沒有合理因

由而缺席培訓的職員作出跟進。

指引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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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備 存 紀

錄

金錢服務經營者應就每項由該金錢服務經營者

進行的（本地及國際）交易， 備存與該項交易

有關連的情況下取得的文件的正本或複本，及

如此取得的數據及資料的紀錄。這些資料應足

打 擊 洗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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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組個別交易，以便在有需要時為檢控犯罪

活動提供證據。

如該紀錄包含文件，應備存該文件的正本，或

以微縮影片或電腦數據庫備存該文件的複本。

如該紀錄包含數據或資料，該紀錄應以微縮影

片或電腦數據庫備存。

打 擊 洗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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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應 備 存

的 文 件

及記錄

(a) 在識別及（如適用）核實任何客戶及／或客

戶的實益擁有人及／或受益人及／或看似是代

表客戶行事的人及／或客戶的其他有關連者的

身分時取得的文件的正本或複本，及如此取得

的數據及資料的紀錄；

(b) 在執行盡職審查或持續監察程式（包括簡化

的盡職審查及更嚴格的盡職審查）期間取得的

其他文件及紀錄；

(c) （如適用）業務關係的目的及擬具有的性質

的文件的正本或複本，以及有關數據及資料的

紀錄；

(d) 關乎客戶的戶口（例如開戶表格或風險評估

表格），以及與客戶和客戶的實益擁有人的業

打 擊 洗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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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通訊（最低限度應包括與盡職審查措施或戶

口的運作有顯著改變有關的業務通訊）的紀錄

及文件的正本或複本；

(e) 任何已作分析的結果（例如當交易複雜、款

額大得異乎尋常或進行模式異乎尋常，並無明

顯經濟或合法目的時，為確立其背景及目的而

作出詢問）。

23 文 件 紀

錄 的 保

存時間

所有文件及紀錄應在與有關客戶的業務關係繼

續期間備存，及在自有關的業務關係終止後的

至少 5 年期間內備存。

打 擊 洗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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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文本“标红”部分为参考专项练习得所有题目出现频率出现次数较

多，考查类型比较多变而进行标注的。

2、文本“标蓝”部分为参考专项练习得所有题目所设题型容易出现混

淆的字眼。



作答技巧：

1、熟悉记忆重点知识。根据近期的题目题型设计看，出题的考察范

围基本都是按《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指引》、《打击洗钱及

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指引》、香港海关发布的《牌照指引》等资料原文

出题的，即要求考生必须熟悉各类资料原文，便可应付所考查题目。

2、抓住题干考点。认真阅读题目，抓出考查的考点内容进行做题。

选项基本都为四选三，只要清楚考点所在再根据熟悉掌握的知识内容

排除掉未涉及的，或者说法较为陌生的选项即可。

3、排除选项说法过于绝对的。若选项内出现“一定”、“只要”、“凡是”、

“必定”等字眼时，根据题目原意作出排除。

4、数字题型题目。遇到出现考查数字的题目，一定一定要牢记原文

知识点。

5、“以上皆是/否”题。一般对于题目较为陌生，选项篇幅较长，没有

出现明显说法错误的/说法基本不按原文来的，较难判断是否的，多

数可以选择“以上皆是/否”。

6、主观臆想比较明现的。如：“按管理層的個人喜好制訂課程”、“由

高层管理者自己决定”、“根据个人意愿……”等选项出现时，普遍说法

都是错误的。


